
要求在綜合招聘考試的中文運用及英文運用試卷取得「二級」

或「一級」成績及能力傾向測試取得及格成績的職系 

 
1. 會計主任  27. 知識產權審查主任  
2. 政務主任  28. 勞工事務主任  
3. 農業主任  29. 園境師  
4. 系統分析 /程序編制主任  30. 法律援助律師  
5. 建築師  31. 圖書館館長  
6. 評稅主任  32. 屋宇保養測量師  
7. 審計師  33. 管理參議主任  
8. 屋宇裝備工程師  34. 文化工作經理  
9. 屋宇測量師  35. 機械工程師  
10. 化驗師  36. 職業環境衛生師  
11. 臨床心理學家（社會福利署）  37. 防治蟲鼠主任  
12. 法庭傳譯主任  38. 物理學家  
13. 機電工程師（機電工程署）  39. 工料測量師  
14. 電機工程師（水務署）  40. 科學主任  

（醫務、食物環境衛生署）  
15. 電子工程師（機電工程署）  41. 管理值班工程師  
16. 工程師  42. 社會工作主任  
17. 娛樂事務管理主任  43. 統計師  
18. 環境保護主任  44. 結構工程師  
19. 審查主任  45. 電訊工程師（電訊管理局）  
20. 行政主任  46. 城市規劃師  
21. 漁業主任  47. 貿易主任  
22. 林務主任  48. 訓練主任  
23. 土力工程師  49. 運輸主任  
24. 院務主任  50. 庫務會計師  
25. 新聞主任  51. 物業估價測量師  
26. 破產管理主任  52. 水務化驗師  
    
 
註： 

1.  上述職位的申請人須在能力傾向測試中取得及格成績，並在英文運用
及中文運用試卷中取得「二級」或「一級」成績。個別職系 /部門會
於招聘廣告中列明有關職位在英文運用及中文運用試卷所需的成績。 

2 .  申請人應參考擬投考公務員職位所需的要求而決定報考的試卷。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  
 


